中華民國觀護協會各縣市（區）觀護協會會務推動獎勵辦法

壹、目    的：本會為激勵各縣市（區）觀護協會積極推動會務，培育優秀觀護人才，藉以凝聚會員之向心力，特制定本辦法。
貳、獎項類別：

一、團體獎項部分

（1） 少年活動推動獎：凡辦理與少年有關之各項文康活動、球類、運動類、徵文或繪畫競賽等活動均屬之。
（2） 親職教育推動獎：凡辦理法院受觀護少年之家長座談會、親職教育、及親子活動等均屬之。
（3） 會員輔導研習推動獎：凡辦理會員輔導知能有關之研習或參觀相關之少年輔導、矯正機構等活動均屬之。
（四）輔導工作推動獎：凡協助法院辦理假日生活輔導活動、執行保護管束個案輔導等工作均屬之。

    （五）犯罪防制推動獎：凡辦理法律常識、毒品防治、反毒、法治教育等之有關犯罪防制宣導之活動均屬之。
    （六）國際交流推動獎：凡辦理與外國（含中國大陸、港、澳）相關團體或機構之交流、參觀等活動均屬之。
（七）會務交流獎：凡年度中辦理會務交流活動達三次以上均屬之。

（八）會員人數拓展獎：凡年度中拓展新會員經貴會理監事審查通過在案者均屬之。

（九）會務執行特色獎：凡辦理各類會務活動獲得政府或民間單位公開表揚或媒體報導者均屬之。

（十）優秀會務獎：本年度積極推動會務、前述一至十項活動至少推動五項（含）以上，績效卓著之協會，頒贈「優秀會務獎」。

 二、個人獎項部分

     凡該會當年度獲得「優秀會務獎」之該會理事長、秘書長則頒贈「優秀理事長獎」、「優秀秘書長獎」。

參、敘獎程序

一、各縣市（區）觀護協會，應於每年12月10日前，將本年度會務推展情形，依本會製訂之敘獎表格，填具各項活動事蹟（並得附加照片），送交本會秘書處彙整。

二、本會理事長應於翌年元月間召集副理事長、秘書長、財務長及活動審議暨獎勵委員會委員共同審核前項資料，決定敘獎獎項，並於每年會員大會時公開表揚。 

肆、本辦法經理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備註：各縣市（區）觀護協會所辦理（含主辦、協辦）之各項活動，每項僅能申請一至七項之任一項，不得一項活動申請多項獎勵。但一至七項，如符合「會務執行特色獎」申請要件者，亦可填報申請「會務執行特色獎」。
